芒市纪委2017年决算重点绩效评价结果补充说明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1.严守《准则》和《条例》，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bookmark: _GoBack]2.深入落实“两个责任”，进一步强化追责问责。
3.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2） 、绩效评价
1.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切入点，促进“两个责任”落到实处
严格追责问责。对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的行为，动辄则咎，严肃处理。对2016年惩防体系暨党风廉政建设2个基本合格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和监督联系纪工委书记进行了诫勉谈话，督促整改落实。2017年以来，对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的44名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其中，问责10人，约谈34人。
2.以强化纪律约束为主攻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3.以贯彻落实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为突破点，持续加大纪律审查力度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1-9月，共受理各类问题线索167件，其中：信访举报60件，上级交办26件，公检法移交25件，监督检查发现12件，执纪审查发现12件，巡察组移送32件。对收到的167件问题线索中，移送本级纪检机关办理101件，转上级纪检机关5件，转下级纪检机关51件，移交相关职能部门10件。
1-9月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收到的152件问题线索中已处置100件，其中了结56件，立案审查44件，另有52件问题线索正在处置中。已立案审查的44件中涉及人员50人，其中：乡科级干部13人，一般干部4人，其他人员33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目前，已办结案件27件，涉及人员30人。其中：处以警告8人，严重警告5人，开除党籍15人，开除党籍、公职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人。
根据省州关于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问题线索大起底大排查要求，收到州纪委交办问题线索23件，其中，立案2件，党纪处分（党内警告）2人，了结6件，交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改落实15件；市本级纪委信访室受理13件，中纪委来信2件，省纪委来信1件，州纪委来信2件，群众来信来电来访8，了结5件，拟立案3件，正在调查核实5件；乡镇（街道、农场）移送22件，其中：立案7件，了结11件，整改落实2件，正在办理2件；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五级联动监督平台全市共录入诉求126条，其中市本级1条，乡镇（街道、农场）36条，村（社区、农场办事处）89条。
4.以关注基层民生为落脚点，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5.业务经费的运用，保证业务工作正常开展，严格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为芒市脱贫攻坚工作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争取胜利保障。

